
駐法國台北代表處辦理勘選認定適合需要房地產「準用最

有利標」評選作業要點 

一、 採購案名稱：巴黎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場地購置 

二、 評選、議價及決標作業方式之法源依據 

（一） 招標依據：依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十一款及機關指

定地區採購房地產作業辦法規定採限制性招標經公開徵求勘選

認定適合需要。 

（二） 決標依據：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訂有

底價，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

商。」辦理決標。 

（三） 議價方式：依下列規定，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並經勘選認定適

合需要廠商，依適合需要序位，自最適合需要者起，依序以議

價方式辦理。但有二家以上廠商為同一適合需要序位者，以標

價低者優先議價。 

（四） 勘選認定方式：準用適合需要最有利標評選辦法及採購評選委

員會審議規則辦理評選。 

三、 勘選委員會組成：委員共 14 人，由本處取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規

定精神聘任組成，依法執行職務。 

四、 勘選委員會任務： 

（一） 訂定或審定招標文件之評選項目、評選標準及評定方式。 

（二） 辦理廠商評選。 

（三） 協助本處解釋與評審標準、評選過程或評選結果有關之事項。 

五、 開標審標階段： 

（一）資格審查：依徵求公告所列廠商資格進行審查，投標廠商需通

過資格審查後，方能參加規格評選，未通過資格審查之廠商投

標文件得由投標廠商出據領回。 

（二）規格評選：  

1.由勘選委員會依據投標廠商之應繳文件進行實地勘查。 

2.廠商須到場說明，本處按通過資格審查之場地安排勘查順

序，廠商說明及勘選委員答詢至多 1小時；未依規定時間參

與實地勘查之廠商視同棄權。 

3.實地勘查之後，本處召開勘選委員會議進行綜合評選認定適

 1



合需要場地，邀請投標廠商到場說明。 

（三）議價：依勘選委員會綜合評選結果，按評選適合需要序位，自

最適合需要者起依序通知辦理議價。議價不成，則依序改邀次

一適合需要者辦理議價。 

六、 評選原則： 

（一）本處取「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精神組成勘選委員會，並

準用「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最有利標評選辦法及本要點

進行綜合評選，由委員會議就各評選項目、受評廠商資料及本

處工作小組擬具之初審意見，逐項討論後為之。 

（二）勘選委員會應依招標文件所規定之評審標準，就廠商投標標的

之品質、功能、價格等項目，作序位或計數之綜合評選。 

（三）委員會辦理評選，除書面審核外，並得經委員會議決定通知廠

商到場說明，或限期通知廠商提出書面說明、減價、更改原報

內容或重新報價，但應洽個別廠商為之，並予保密。 

（四）委員會審查、議決等評選作業，以記名方式秘密為之為原則。 

（五）不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異時，召集人應提交委員會議決

或依委員會決議辦理複評。複評結果仍有明顯差異時，由委員

會決議之。 

（六）勘選委員會依前款規定，得作成下列議決或決議： 

1.維持原評選結果。 

2.除去個別委員評選結果，重計評選結果。 

3.廢棄原評選結果，重行提出評選結果。 

4.無法評定適合需要廠商。 

七、 評定方式：採總評分法 

（一）價格納入評分；以總評分最高，且經本處核定者為最適合需要

廠商；以上經勘選委員會綜合評選結果，總評分次高者為第二

適合需要廠商，依此類推。 

（二）合格標準：依勘選委員對各廠商所評總平均分數達七十分（含

以上）者為合格；未達合格分數者，不得作為適合需要廠商。 

（三）如有二家以上廠商為同一適合需要序位(未必是第一序位)，以

標價低者優先議價；如報價相同時，其處理原則如下： 

1.對該等廠商再行綜合評選一次，以總評分高者優先議價。 

2.綜合評選後總評分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八、 協商原則： 

（一）評選結果無法評定適合需要廠商時，勘選委員會得採行協商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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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就投標標的之價格及買賣承諾書範本內容與投標者進行協

商。協商時應洽投標者個別辦理，並予保密。 

（二）採行協商措施時，參與協商之廠商依據協商結果重行遞送之投標

文件，其有與協商無關或不受影響之項目者，該項目應不予評

選，並以重行遞送前之內容為準。 

（三）協商結束後，應予協商廠商依據協商結果，於一定時間內修改投

標文件重行遞送之機會。 

（四）勘選委員會辦理第二次綜合評選時，其未參與第一次綜合評選之

委員，不得參與。第三次綜合評選亦同。 

（五）勘選委員會辦理第二次綜合評選，應就廠商因協商而更改之項目

重行評分（比），與其他未更改項目之原評分（比）結果，合併

計算，以評定適合需要廠商。第三次綜合評選亦同。 

（六）評選（含協商）結果仍無法評定適合需要廠商時，應予廢標。 

九、評選項目及評分標準：計 6 項，「治安狀況」及「交通便利性」各

15 分，「售價合理性」、「裝修複雜度」及「美觀及室內使用動線」各

20 分，「建物使用歷史」10 分。 

十、勘選委員會議審議原則 

（一） 委員應公正辦理評選。評選及出席會議，應親自為之，不得代理， 

且應參與評分（比）。 

（二） 委員會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其決議應經出席委員

過半數之同意行之。出席委員中之外聘專家、學者人數應至少二

人且不得少於出席人數之三分之一。 

（三） 前項委員總額應隨時符合本要點第三點之規定。 

（四） 第（二）項會議表決時，主席得命委員會以外之人員退席，但不

包括應全程出席之承辦人員。 

（五） 第（二）項會議，應作成紀錄，由出席委員全體簽名。 

（六） 委員會議進行中，出席委員人數不符合第（二）項規定者，議案

不得提付表決。 

（七） 勘選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見有異時，應

由委員會或該個別委員敘明理由，並列入會議紀錄。 

十一、勘選委員會會議紀錄，應記載下列事項：採購案名稱、會議次別、

會議時間、會議地點、主席姓名、出席及請假委員姓名、列席人員

姓名、紀錄人員姓名報告事項之案由及決定、討論事項之案由及決

議、臨時動議之案由及決議及其他應行記載之事項。 

前項會議紀錄至遲應於下次開會時分送各出席委員，並予確認。如

有遺漏或錯誤，得於紀錄宣讀後，提請主席裁定更正。最後一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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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紀錄應於當次會議結束前作成並予確認。 

十二、本委員會委員對於會議之決議有不同意見者，得要求將不同意見載

入會議紀錄或將意見書附於會議紀錄，以備查考，本委員會不得拒

絕。 

十三、本委員會委員及參與評選工作之人員對於受評廠商之資料，除供公

務上使用或法令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評選後亦同。 

十四、本委員會委員自接獲評選有關資料之時起，不得就該採購案參加投

標、作為投標廠商之分包廠商或擔任工作成員。其有違反者，應不

決標予該廠商。 

十五、本要點未規定者，均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法令辦理。 

 


